加徵滯納金相關原則說明如下：

1.97年5月15日以前之欠費加徵滯納金已達應納費額1倍者(滯納日數500日以上)，仍以1倍計算。
(請參考範例1)
2.97年5月15日以前之欠費加徵滯納金已逾應納費額20％以上者(滯納日數100日至499日)，不再續依新修訂之規定加計，即僅依修正前之規定核計滯納金。
(請參考範例2)
3.97年5月15日以前之欠費加徵滯納金未達應納費額20％者(滯納日數99日以下)，續依新修訂之規定加徵滯納金，但合計至應納費額20％為限。
(請參考範例3)
例1：97年5月15日以前之欠費加徵滯納金已達應納費額1倍者：
欠繳95年10月保險費680元，寬限期滿日為95年12月15日，遲於97年6月1日繳納，滯納日數截至97年5月15日計517日(最高以500日為限)。
應加徵滯納金：680元×0.2％×500日＝680元
例2：97年5月15日以前之欠費加徵滯納金已逾應納費額20％以上者：
欠繳96年10月保險費680元，寬限期滿日為96年12月15日，遲於97年6月1日繳納，滯納日數為168日(96年12月16日至97年5月15日計152日，97年5月16日至97年5月31日計16日)。

應加徵滯納金：680元×0.2％×152日＝207元
(680元×20％＝136元，207元超過136元，已逾應納費額20％，不再續依新修訂之規定加計。)
例3：97年5月15日以前之欠費加徵滯納金未達應納費額20％者：
(1)欠繳97年1月保險費680元，寬限期滿日為97年3月15日，遲於97年6月1日繳納，滯納日數為77日。

97年3月16日至97年5月15日計61日
680元×0.2％×61日＝83元
97年5月16日至97年5月31日計16日
680元×0.1％×16日＝ 11元
應加徵滯納金：83元＋11元＝94元
(2)欠繳97年1月保險費680元，寬限期滿日為97年3月15日，遲於97年10月1日繳納，滯納日數為199日。

97年3月16日至97年5月15日計61日
680元×0.2％× 61日＝83元
97年5月16日至97年9月30日計138日
680元×0.1％×138日＝94元
83元＋94元＝177元
（177元超過應納費額20％(680元×20％＝136元)以應納費額20％核計）
應加徵滯納金：136元，
